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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天仁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

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北京浩天仁杰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浩天生物”）委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第 213097 号）。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1 修订）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意见的内容

1、截至报告期末，浩天生物应收账款净额 5,194,900.00元，其他应收款净

额 5,356,842.88元，上述往来款项合计金额 10,551,742.88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

比例为 99.35%，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按照组合计提了坏账准备。我们对上述

往来款项执行了函证程序，但截至报告出具日，尚未收到任何回函。

我们无法对上述往来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金额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对上述款项的余额和坏账准备做出调整，

以及需要调整的金额。

2、公司 2021年发生净亏损 8,327,744.84元，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为 0，这些

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浩天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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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

是否恰当。

二、出具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一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七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

无保留意见：（一）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

论；（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

错报的结论。”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

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公司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非标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我们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而无法对

浩天生物的财务报表发表意见。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我

们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1年度的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四、非标意见段中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

的情形说明

非标意见段中涉及事项不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

五、董事会就上述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问题与风险，该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针对审计报告所强调的事项，公司将采取积极的解决

措施，具体如下：

1、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清理工作，组织专人对往年欠款进行清理，协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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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加速资金回笼；对欠款期相对较长且未制定还款

计划的经销商不排除启用司法程序进行清理。

2、公司将积极推进各项资源的整合，加快战略布局调整，结合公司未来发

展方向，调整公司业务结构，同时引进优秀管理人才及专业的业务人员，积极尝

试拓展新的盈利能力较强的可持续发展业务，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积极开拓

市场，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增加新业务，稳定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3、科学规划现有楼宇面积，制定优惠政策，完善基础设施。首先使辽宁省

内生物与医药企业向园区聚集，同时吸引国内外大型医药企业、科研院所、大专

院校、海内外生物医药学人员入驻园区，采取“提升一批、引进一批、合建一批、

创建一批”的战略方针，迅速增加企业数量、扩大产业规模、拓宽产业领域，基

本形成集药品、医疗器械、功能食品、健康服务的研发、生产、贸易、出口基地

为一体的规模化产业雏形。

4、在一定产业规模的基础上，使园区建设“由数量扩张阶段转为质量提升

阶段”，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能力为核心，实现研发、生产、贸易、

服务的全面升级，培育一批具备上市/挂牌资格的企业，搭建投融资平台，吸引

全国的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担保公司、股份制银行、境内外券商、

私募基金入园，打造配套的金融服务集群。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切实依据有关情况，且在公司的全力配合下，仍然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依

据，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非标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早日消除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对公司的影

响。

特此公告。

北京浩天仁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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